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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24 人鑒於我國現行國民中小學辦理供應營養午

餐並未制定專法及建立相關配套措施，為維護我國國民中小學學

生享有安全、健康、營養之午餐，並有效運用國家資源分配，解

決目前營養師及廚工比例分配、規範學校辦理營養午餐之採購情

形、食材之選擇、食品衛生之把關等事項並於營養午餐中實施教

育目的，爰擬具「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將營養午餐相關辦理

措施法制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黃國書、呂孫綾、鄭寶清 

連署人： 蔡培慧、鍾孔炤、洪宗熠、吳思瑤、趙正宇、陳素月、吳玉琴

、吳焜裕、林靜儀、許智傑、余宛如、施義芳、蔣絜安、陳靜敏、李俊俋

、邱泰源、王榮璋、李昆澤、郭正亮、鍾佳濱、蕭美琴 

 



 

如蒙聯署，請回傳 6850，或連繫 6846 陳助理 

法律提案 

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總說明 
 

    鑒於目前我國國民中小學開辦營養午餐之辦理情形，關於營養午餐之

法源依據僅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

午餐應行注意事項》及《學校衛生法》第 22 條至 23-3 條。為建構完善之

營養午餐辦理情形、使國民中小學之學生享有安全、營養、健康之午餐，

我國應研擬「營養午餐專法」，整併現行營養午餐之相關規範，將營養午

餐提高法源位階，並參酌日本《學校給食法》之法規範，方能落實學童身

心之健康發展及午餐教育，並控管營養午餐之品質。 

    近年來，我國國民中小學辦理營養午餐所衍生之問題層出不窮，除校

園食物中毒案件不斷，經衛福部食藥署統計，學校每年皆高達近兩千人次

食物中毒之情形，另外，營養午餐收費標準於各縣市政府亦沒有統一，且

在餐費有限的情形下，甚至傳出有收受回扣之情事，另也有營養師及廚房

人員比例分配過重等問題。 

經查，以鄰國日本為例，其於 1954 年始正式制定《學校給食法》，

迄今已歷經十多次之修正，該法明定關於學校實施營養午餐之立法目的、

實施對象、政府機關之職責、學校之任務、對於營養師之要求及對學生之

飲食指導、學校提供飲食之必要設施、相關經費負擔、授權行政機關制定

之程序及技術性事項。 

    探究我國實施現況，國民中小學辦理營養午餐，礙於未制定專法及建

立相關配套措施，再加上國家財政資源分配不帄均，致使營養午餐之開辦

及實施品質各地不一。為改善我國國民中小學辦理營養午餐問題，並杜絕

上述列舉之問題，且考量偏鄉離島地區及教育部法規範上之經濟弱勢學生

於餐費上之困境，參酌日本《學校給食法》之規範，整併我國現行針對營

養午餐之注意事項，並使營養午餐寓有教育意涵，加深營養教育、健康教

育、環境教育、文化教育，使學生具備正確健康飲食觀念，並養成對生命

及自然之尊重，爰擬具「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條文計十九條，其要點

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及適用。（草案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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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營養午餐設置者（草案第三條） 

四、本法主管機關之任務。（草案第四條） 

五、學校營養午餐委員會之設立及相關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學校營養午餐之設施、設備及衛生管理事項。（草案第六條） 

七、學校營養師資格。（草案第七條） 

八、學校營養師比例分配及職責。（草案第八條） 

九、學校營養師落實飲食教育實施。（草案第九條） 

十、學校營養午餐雇用廚工之辦法及配置。（草案第十條） 

十一、學校營養午餐之採購契約事項。（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學校營養午餐對廠商之規範。（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學校對食品衛生之把關。（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學校營養午餐食材之選擇。（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學校營養午餐之經費。（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中央主管機關對偏鄉地區學校之補助。（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中央主管機關對弱勢學生之補助。（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法施行細則之授權。（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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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營養午餐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促進國民中小學學生之身心健

全發展，培養其具備正確飲食觀念及尊

重食物之教育目的，並充實及普及現行

學校供給午餐制度，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

之規定。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

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

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所訂立之事項，涉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各該機關應配合

辦理。 

一、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參酌教育事務之專業性及中央多數教

育專法之體例，以教育部為中央主管

機關；如有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 

第三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

簡稱學校)應設置並提供營養午餐。 

明定提供營養午餐設置者。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致力於學校供給營養

午餐之普及與健全發展。 

      學校應於辦理營養午餐時實踐下列

教育目標: 

一、 藉由適當營養之攝取以促進健康

之維持。 

二、 培養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對飲食加

深正確觀念、使學生具備營養、健

全之飲食判斷。 

三、 加深有關在自然恩澤上建立飲食

生活之理解，以養成對於土地、生

命及自然尊重之精神及貢獻環境保

護之態度。 

四、 加深對於國家及各地區優良飲食

文化之理解。 

五、 關於食品之生產、流通及消費等

觀念，予以引導正確理解。 

一、 明定本法主管機關之任務。 

二、 明定國民中小學及義務教育學校等

設置者之任務及營養午餐辦理應具

備教育意義。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組成學校營養午餐輔

導委員會針對營養午餐價格及相關事項

制定規定，並負責輔導及考核學校辦理

營養午餐相關業務。 

      學校應成立學校營養午餐委員會，

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規

範，訂定主管機關應成立輔導委員會辦理

營養午餐業務及學校應成立營養午餐委員

會，強化輔導委員會及各校營養午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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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成、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現任家長不得低於成員四

分之一以上，每學期至少召開委員會議

二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

議，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本委員會會

議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各校午餐供應，得以自辦、公辦民

營、委託他校或外訂團膳方式為之，其

膳食供應方式由午餐委員會決定之。 

會之角色。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制定關於學校供給營

養午餐必要設施、設備維修及管理、烹

飪過程之衛生管理及管理計畫所需事項

之標準並應符合食品衛生安全相關法

規。 

      有關學校供給營養午餐之必要設

施，得由兩個以上之學校共同設立所需

設施。 

明定本法主管機關制定營養午餐之設施、

設備及衛生管理等事項。 

第七條  學校提供營養午餐，應由取得營

養師證照者擔任並專門負責營養管理之

督導及執行。 

明定學校營養師資格。 

 

 

第八條  國民中小學學校班級數二十班以

上者，無須設置廚房之學校者，應至少

置營養師一人；各縣市主管機關，應置

營養師至少二人。 

      學校辦理營養午餐者，應設置午餐

秘書作為固定專職人員，提升供餐品

質。 

      營養師及午餐秘書職責如下: 

一、 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二、 膳食管理及執行。 

三、 健康飲食教育之實施。 

四、 全校營養指導。 

五、 個案營養照顧。 

一、明定營養師之分配及職責。 

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規範，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者，

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然因全國有近

四千所學校，107年度營養師實際聘

任人數僅有四百三十人，顯有比例分

配不當之疑義，再兼顧政府財政及學

童健康發展，爰調整營養師人數分

配。 

三、鑒於學校辦理營養午餐事項繁瑣，僅

置營養師若干人無法同時執掌專業事

項與行政工作，為減輕及分擔繁瑣之

業務，學校營養午餐之辦理應增加午

餐秘書之職務。 

第九條  營養師應實施健康飲食教育，並

活用當地物產之情況或其他創意，指導

學校之提供營養午餐，並使學生增進理

解該地區飲食文化、飲食產業或對自然

營養師應透過其專業落實飲食教育實施，

透過飲食文化教育學生飲食之真諦及實質

意義，並兼具健康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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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尊重。 

第十條  學校自辦營養午餐者，應雇用廚

工，廚工之人數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廚工之雇用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辦理。 

      學校應合理配置廚工，廚工之資

格、條件、上班時間、供餐人數比例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之。 

一、明定廚工之雇用。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

項第七項對於廚工之規範係由地方政

府或學校訂之。為使廚工比例合理配

置，整合注意事項規範，並由中央主

管機關統一訂定。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應參考中央

餐廳廚房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

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學校不得要求供應食品之廠商提供

支應學校活動或措施所需之經費等不當

行為或回饋。 

明定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採購契約及限制學

校與廠商間之不法行為。 

 

第十二條  學校應督導供售學校食品之廠

商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系統帄台登載

當日供餐之主食材原料、品名、供應

商、標章等資訊。 

      學校自辦營養午餐者，學校或供應

商應登載食品相關資訊至前項帄台。 

      學校代訂團膳者，應提供二家以上

外購盒餐食品之廠商，以利學生選擇。

但情形特殊報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提供

一家者，不在此限。 

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注意事項，明定

對廠商之規範及營養午餐資訊透明化。 

第十三條  學校供售食品應依相關法令與

供應食品之廠商訂定書面契約，載明供

應之食品安全衛生。 

      學校飲食從業人員受雇前應接受健

康檢查並於每年定期複查，合格者使得

從事飲食供應之工作；每年應參加健康

飲食及衛生安全研習至少八小時。 

明定學校與廠商訂定書面契約應載明食品

安全衛生及飲食從業人員應定期接受健康

檢查並參加講習。 

 

第十四條  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學校營養午餐內容、營養基

準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

養素參考攝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

均衡之飲食。 

      學校辦理營養午餐食材應優先採用

一、明定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應依中央主管

對國人膳食營養參考攝取量、衛生、

安全及均衡之飲食。 

二、明定學校辦理營養午餐對於食材之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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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在地優良食材

及農業產品，並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

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協助

辦理及推動學校營養午餐。 

      主管機關應補助學校設置廚房，補

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本法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

俾利推動營養午餐工作之執行。 

二、由於我國目前中央幾近完全掌控國家

資源之分配權，然就營養午餐之經費

上，中央係就財源部分酌予補助，地

方政府仍應依實際需要編足所需經

費，故開辦營養午餐之經費幾乎落在

地方政府上，爰訂定條文規範中央主

管機關應寬列預算以減輕地方政府之

負擔。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應山地、偏遠

及離島地區之特別條件及需求，應補助

該地區學校辦理營養午餐。 

      其他非屬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定之偏

遠及離島地區，亦有資源不足之現象

者，應同前項給予補助。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對偏鄉地區、離島地區

及資源不足之學校給予補助。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全額補助弱勢

學生之營養午餐費用。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弱勢學生之補助。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明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第十九條 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施行日期。 

 

 


